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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职业学院文件 
 

院字〔2019〕58 号 

 

泊头职业学院 

教 材 管 理 办 法 

 

教材是教师组织实施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选择使用高质

量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为防止低水平教材流入我校，规

范教材选用,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材采购 

教材采购本着公正、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公开招

标方式选择教材供应商。 

二、教材供应范围和种类  

  1.教材供应对象为在读的学生及任课教师。  

  2.教材种类包括学生用书及教学计划中的各门课程的教学参考用

书、配套教学参考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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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选用和征订 

（一）教材选用  

1.教材的选择应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坚持“实用性、理

论联系实践、结合考证”的原则，尽量选择国家规划教材和行业性的

高职高专、中职类权威教材，避免选用本科类及普通高中教材。选用

教材既要考虑使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所更新，选用最新出版

的教材。鼓励教师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办学特点编写、使用校本

教材。 

2.教材的选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

向，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 

3.教材的选用应经过充分的调研、研讨和论证，严把质量关；充

分考虑学院、学生实际情况，不得增加学生经济负担。 

4.选用教材首先考虑原用教材，以保持教材的稳定性，减少库存。

如有特殊原因，不使用原教材，须提前一年提出申请，提出报告说明

理由，并经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务处主任及主管院长签字。 

5.如需选择校本教材，应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经教研室主任、

系主任签字后上报教务处，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后方可使用。 

6.严禁教师个人及学校相关部门以利益输送为目的向学生兜售教

材。 

（二）教材征订  

1.教材征订应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不得随意修改课程设

置，原则上同一年级教材应保持一致。如有特殊情况，应由任课教师

提出申请，经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务处处长、主管院长审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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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按照规定上报计划，单独订购教材。同一课程应只选取一本教材，

不允许重复征订教材。   

2.教材征订以学年为单位进行。每年 4 月与 10 月分别办理秋季和

次年春季学生用书的征订，截止日期为 4月 30日与 10月 31日。新生

教材的征订数量可适当延期上报，但不应晚于 6月 30日及 11月 30日。  

3.教材选用、审批的程序：任课教师网上填报教材征订信息；经

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系主任审核之后上报教务处。各系部应核实

各班人数，如班级人数发生变化，各系部应第一时间通知教务处更改

订书数量，以免造成多订、少订。 

4.教师参考用书由各系部进行统计，与学生用书同时订购，除特

殊情况外，开学之后不予追订。 

5.教材一经征订不得变动。如有特殊情况，须经教研室主任、系

主任、教务处处长、主管院长同意方可更改。教材一经发放使用或其

他合同规定的不得退换情形，不予退换。 

6.确因计划变更或其他原因，不能通过征订而须即时采购者，应

及时提出选购教材申请，经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签字，上报教务处，

及时解决。 

7.征订的教材因出版发行原因造成教材不能及时到位或确实无法

落实时，教务处应在教材供应商告知后，第一时间通知系部，并会同

系部采取措施解决。解决办法应书面记录，以备存查。 

 四、教材发放 

（一）学生领取教材的规定  

1.新生在缴纳教材款后方可领取教材。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领取教

材需持有班主任签字的凭据，班主任应确认本班学生的缴费情况，并

对签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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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开学前到教材库领取教材。班主任应核实

在校生人数,避免多领、少领。领取教材时要当场检查，核对教材名称、

出版社、数量、价格等，并在领书单上签名确认。领走后发现差错的，

责任自负。如发现有缺页情况，可在一周内调换。 

3.对于中途转专业、转学学生，书库如有剩余教材方可领取，否

则应自行解决，不予追加教材。领取教材应持有班主任、年级主任签

字方可领取。 

（二）教师领取教材的规定 

1.任课教师凭课程表到教材库领取教材或配套教学参考书，并在

教师领用教材本上做好记录。 

2.同版本教材一般只领取一本，如有破损可以旧换新。  

五、教材退换 

原则上教材一经发放不予退还，如有学生退学等其他情况，可请

示领导酌情解决。 

六、教材核算 

学生离校之前需进行书费核算。各系部教学秘书应提前一个月上

报教务处即将离校班级，协助教务处核算学生书费。 

七、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之前相关规

定同时废止。 

                               

 

                                        泊头职业学院 

            2019年 11月 7日 

 


